附件6
“并联”服务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、消防验收（备案）、档案验收工作试行“并联”服务。

二、服务事项

1.房屋建筑工程消防验收、消防验收备案

2.房屋建筑工程档案验收

3.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
各区（市）可根据实际增加的其他事项
三、服务对象

需要开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、消防验收（备案）、档案验收“并联”服务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。

四、材料清单

见附件4。
五、办理时限

15个工作日（不含材料补正及现场整改时间）。

六、办理渠道

申请人向“并联”服务牵头部门提出申请。

七、办理流程

见附件5。

八、结果送达

“并联”服务部门相应验收合格后，按职责出具验收或验收监督合格意见，并同步告知市行政审批部门。
九、咨询方式

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联系人：白雪梅，联系电话：0532-85061174。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、消防验收备案联系人：刘宏睿，联系电话：0532-85065007。

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联系人：姜磊，联系电话：0532-82879324。

十、监督投诉电话

0532-85062620。


